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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黄海学院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函件

实函字〔2025〕6 号

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实验室“消防安全宣传月”

相关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2025 年 11 月 9 日是第 34 个“全国消防日”,活动主题为“全

民消防、生命至上——安全用火用电”。根据上级部门统一部署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决定在 2025 年 11 月集中开展“实验室消防安全

宣传月”系列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刻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对标《高等学校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规范》《高

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5 年）》,以清单制管理、隐患

排查治理、风险管控、应急处置为抓手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

念，进一步完善实验室规章制度，落实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，严

格实行照单履职，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实验室安全

事故发生。

二、活动主题与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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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主题：全民消防、生命至上——安全用火用电

活动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 日—11 月 30 日

三、组织领导与职责分工

（一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活动总体方案的制定与发布，

统筹活动宣传资料的制作与发放，组织校级层面的安全专题讲座

及应急演练，开展全校范围的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与督导工作。

（二）各学院结合自身学科与实验室特点，制定具体的实施

计划，组织师生开展实验室安全专题学习、警示教育与技能培训，

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，建立隐患台账并限期整改，

同时积极组织师生参与校级活动。

四、活动内容与安排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11 月 1 日-11 月 7 日）

时间 活动内容 责任单位

11月 5日前 制定并印发活动总体实施方案
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

11月 5 日-10

日
设计制作宣传资料

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

11月 10 日起 实验楼内电子屏播放安全教育宣传片
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

11月 10 日起 在校园网、微信公众号推送安全知识
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、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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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面开展阶段（11 月 10 日-11 月 25 日）

时间 活动内容 责任单位

11月 10 日-19

日

举办校级实验室安全专题讲座（高

校实验室消防隐患防治；烧伤、烫

伤、心肺复苏的现场急救方法）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

11月 20 日-21

日

组织校级消防应急演练（灭火器使

用、应急疏散）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、各学院、安全管

理处

11月 22 日-25

日

开展院级实验室安全专题培训和演

练（各学院自行安排）
各学院

11月 22 日-25

日

组织实验室安全隐患自查整改，建

立台账
各学院

（三）检查总结阶段（11 月 26 日-11 月 30 日）

时间 活动内容 责任单位

11月 26 日-28

日
开展校级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11月 29 日前 各学院报送活动总结及相关材料 各学院

11月 30 日前
整理汇总全校活动情况，形成总结

报告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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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落实领导带队检查机制。各学院分管领导应定期参与实验

室安全检查，规范建立并完善检查台账，确保问题可追溯、整改

有记录。

2.加强安全教育培训。结合“安全用火用电”主题，组织开

展形式多样的实验室安全专题培训，普及消防安全知识，切实提

高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、自救互救能力。

3.深化隐患排查治理。开展实验室安全大检查行动，采取学

院自查与学校专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全面排查各类实验室安全

隐患，建立详细的隐患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，实行

闭环管理，为校园安全稳定提供坚实保障。

4.加强重点时段管理。严格落实周末、夜间实验室使用备案

与安全准入制度，确保学生在非工作日开展实验时，必须有实验

室安全管理人员或指导教师现场值守。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认真组织

落实各项活动，并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前将活动总结及相关影像

资料报送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。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2025 年 11 月 4 日


